竞价成交确认书

最终合作方：										
法定代表人：										
地      址：										
依据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项目招商公告》，经现场多轮公开竞价，我公司确定为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服务商，现就成交相关事宜确认如下：
一、成交标的
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服务。
二、成交核心条款
合作模式：中标服务商与园区入园企业、商户自行协商建筑垃圾清运具体费用，收费标准须报芜湖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备案；服务商需根据园区建筑垃圾产出量，在园区指定区域配置3-5具箱式封闭垃圾存储装置，规范开展建筑垃圾分类、清运工作。
合作期限与方式：合作期限初步设定为3年，贴合园区招商及装修运营周期，保障项目长期稳定运营与服务商合理收益；中标服务商需缴纳3万元履约保证金，接受芜湖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程监督、考核与管理，保证金按合同约定办理退还或扣除手续。
处置合规：服务商需将所有建筑垃圾统一运输至政府指定消纳场所，全程落实密闭运输，杜绝抛洒滴漏；及时向物业公司提供完整的处置凭证，含运输记录、消纳证明等，实现建筑垃圾清运、处置全流程可追溯，严守环保与合规处置底线。
三、成交确认
本确认书作为后续招商人与最终合作方签订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服务合同》的依据。
四、后续义务
（一）最终合作方需在本确认书签订后15日内，与招商人签订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服务合同》。逾期未签订的，招商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，并可按竞价结果依次递补合作方。
（二） 最终合作方应严格按照相关公告、竞价方案及本确认书约定，履行投资、安全管理、运营等全部义务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确认书自最终合作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招商人与最终合作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二）本确认书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在后续签订的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建筑垃圾清运服务合同》中进一步明确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最终合作方（盖章）：												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					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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